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长期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2024-2026 年）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长期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各级管理团队、

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其责任感与使命感，确保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长期激励计划管理办

法（2024-2026年）》（以下简称“本办法 ”）。 

 

第二章 激励对象范围 

第二条    激励对象范围 

激励对象指符合资格参与本办法的人员，具体包括：  

（一）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份公司管

理团队成员；  

（二）在公司总部担任中心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的管理人员； 

（三）在公司各事业部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及 CXO等职务，属于事业部

管理团队的人员； 



（四）在公司各企业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监等职务，属于企业管理

团队的人员； 

（五）由各企业管理团队成员提报的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成为公司激励对象： 

（一）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刑罚或严重行政处罚的人员； 

（二）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

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 

（三）公司经营业绩考核严重不达标，或个人绩效 D级及以下，以及涉及

降职降级的； 

（四）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五）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不能成为激励对

象的。 

激励对象因存在本办法第三条所列情形的，取消其尚未兑现的部分激励

基金（不含其个人年度奖金部分），该部分激励基金可重新进行分配。 

 

第三章 激励计划基金的来源和提取 

第四条    激励计划基金的来源和提取 

（一）公司以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即考核当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考核周期，年度考核完成后，激励对象可享有的当期年



度考核奖金的 50%按公司相关规定予以发放，剩余 50%纳入激励计划基金奖金

池。 

（二）公司根据经审计净利润指标，提取激励计划基金。当归母净利润小

于等于 0时，则不予提取激励计划基金；当归母净利润大于 0 时，具体提取标

准如下： 

归母净利润 

（X 亿） 

董监高 非董监高 

提取比例 提取额度 提取比例 提取额度 

0＜X≤12 0.8%         X*0.8% 2.2% X*2.2% 

X＞12 2% 12*0.8%+(X-12)*2% 3% 12*2.2%+(X-12)*3% 

（三）激励计划基金奖金池，由上述两点（一）和（二）构成。 

 

第四章 激励计划基金的用途及管理 

第五条    激励计划基金的用途 

公司使用激励计划基金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金来源，通过法律法规允

许的形式，委托资产管理机构或自行管理的方式，仅用于购买公司股票，以激

励对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激励对象。具体实施方案（如员工持股计划）将在相

应年度激励计划基金提取后另行制定，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第六条    激励计划基金的管理 

（一）公司股东大会为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最高决策机构，审议批准本管

理办法，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激励计划基金提取和具体实施分配方

案。 



（二）公司董事会为激励计划基金的管理机构，行使以下职权： 

1、确定考核年度激励计划基金提取额度； 

2、确定激励对象名单； 

   3、根据激励对象的岗位职责、绩效表现等，审议批准激励计划基金的具体

分配方案； 

   4、股东大会授予的有关激励计划基金的其他职权。 

 

第五章 激励计划的权益分配及处置 

第七条    激励计划的资产构成 

（一）公司股票对应的权益：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权

益； 

（二）现金存款和应计利息； 

（三）计划其他投资所形成的资产。 

因激励计划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激励计划

资产。 

 第八条    激励计划基金的权益分配 

首次授予的激励计划基金对应的股票份额，在完成标的股票购买后的 12

个月后分期解锁，激励对象应分三期解锁，具体安排如下： 

（一）2024年的激励计划基金池，于 2025 年购买公司股票，2026 年解锁

40%，2027 年解锁 30%，2028 年解锁 30%。 



（二）2025 年的激励基金池，于 2026 年购买公司股票，2027 年解锁

40%，2028 年解锁 30%，2029 年解锁 30%。 

（三）2026年的激励基金池，于 2027年购买公司股票，2028 年解锁

40%，2029 年解锁 30%，2030 年解锁 30%。 

第九条     激励计划份额的处置办法 

（一）在激励计划存续期内，除本办法约定的特殊情况外，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本激励计划份额不得转让退出、用于抵押或质押、担保或偿还债务。 

（二） 出现下列几种情况时，激励对象需提前退出本激励计划： 

1、劳动合同期内员工主动辞职、劳动合同期满而员工提出不再续签、

劳动合同期满而公司决定不再与员工续签（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前提下）；  

2、因触犯法律、违反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规定、违反职业道德、泄露

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职务变更或者被

公司解聘；  

3、激励计划实施期间内离任，离任审计过程中被发现任内有重大违规

事项；  

4、存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的严重违反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

其它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5、激励对象虽已退休，但退休后为公司竞争对手服务的； 

6、激励对象出现董事会所认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对于公司根据经审计净利润指标提取激励计划基金对应的份额部分，公司

无偿收回激励对象所对应的份额（无论该部分份额权益是否已经分期归属给激

励对象），并有权决定分配给其他激励对象。但对于员工自筹资金对应的份额

部分，即激励对象用其年度考核奖金纳入激励计划基金所对应的份额部分，不

受影响。 

（三）出现下列几种情况时，激励对象持有的计划份额原则上不受影响： 

1、激励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 

2、激励对象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而退休的； 

3、激励对象死亡的，其持有的持股计划份额不做变更，由其合法继承人继

续享有。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办法与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

准；本办法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

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执行，并立即修订，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十二条    如激励对象通过本办法参与本激励计划所获得收益税收政策

有最新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